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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江西省检验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JX/TC 04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检测认证技术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南昌创新研究院数

字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志勇、段慧玲、章政、罗文斌、王大树、杜丽群、毛炜翔、成名、张亚光、

宋芳秀、郭萍、张丽丽、陈秀兰、王悦、庄晨、王志强、章美希、郑天涯、洪峰、汤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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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规模和数据种类不断增加，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资产评

估作为保障数据要素有序流通与价值挖掘的重要抓手，对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素市场化配

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

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探索建立检验检测数据要素交易机制，完善检验检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统一检验检测数据资产评估标准，为检验检测数据交易提供支撑，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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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数据资产评估认证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检验检测数据资产评估的关键原则、评分标准、工作流程、评估机构及评估认证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检验检测数据资产评估认证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原始数据 raw data 

通过实验和统计调查所获得的一手数据（first hand data）是统计数据的直接来源。在大数据时

代，所谓原始数据是指自然生成、没有被加工处理和清洗修改过的初始信息和数据集。原始数据主要包

括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是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集的总称，大多数原始数据具有识别主体特征

的属性，受到法律的保护。 

3.2  

数据资源 data resources 

数据资源又称为数据生产要素，它是指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 技术的深入应用和普

及而形成的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的土地、劳动、技术、资本四大要素相并列，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

数据生产要素的提出，对于提升社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20 年 7

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将数据资源等 108条大数据新词发布使用。 

3.3  

数据资产 data assets 

为个人、企业或者政府合法拥有或者控制的、能进行计量的、为组织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数字资

产或数据资源，具有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时效性、规模性和安全性六大基本属性。 

3.4  

检验检测数据资产 inspection and testing of data assets 

在进行符合性评价或按照规定程序开展测量、试验或估量等活动时形成的数据资产，包括检验时间、

检验项目、检验结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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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非排他性 non exclusivity 

某项特定的数据物品被提供出来后，不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消费。 

3.6  

非均质性 heterogeneity 

同一数据集合包含的生产价值通常是完全不同的。 

3.7  

数据整理 data collation  

由于平台归集的原始数据具有零星、分散、表象、不系统等特点，无法直接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全

貌特征和发展规律。所谓数据整理又叫统计整理，是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审核、检验、归类、分组、

加工汇总和统一保管，使之成为能够反映数据主体特征和本质的条理化、系统化的数据资源的过程。广

义的数据整理还包括数据积累、数据管理和和数据发布等。 

3.8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是一些预先定义的函数，目的是提供应用程序与开发人员基于某软件或硬件得以访问一组例程的能

力，而又无需访问源码，或理解内部工作机制的细节。 

3.9  

数据集合 data set 

数据集合又称为数据集和资料集，是一组数据组合，最早出现于大型机领域，类似于数据档案的概

念。最简单的数据集合由一个变量和一列数据值组成，通常被描述为一个数据列表。按照数据集合是否

存在结构属性特征，通常可以分为类型化和非类型化数据集，数据集合的属性决定了数据具有可被浏览、

访问、链接、管理、编辑等功能和服务内容。 

4 评估和认证原则 

4.1 自愿平等 

4.1.1 数据价值评估活动应是基于双方完全平等基础之上的一种自愿行为，不应有其他任何其他力量

的引导和作用。 

4.1.2  在数据交易活动中，任何一笔交易都应以自愿为原则，交易条件应为双方所接受，不能使一方

屈从于另一方的意愿。 

4.1.3  交易主体在市场上应是平等交换的关系。 

4.2 公平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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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评估认证活动应跟数据主体、属性、规模等无关，应采用一视同仁的标准开展活动并给出评定

结果。 

4.2.2  公平包括在数据交易中应明码标价、称平尺准、童叟无欺。 

4.2.3  公开则要求政府应按照特定的时间条件，对商品信息和交易信息予以主动公开，保证数据交易

活动正常、有序、高效进行。 

4.3 价值保证 

4.3.1  价值保证应是评估认证活动的基本目的，通过评估认证活动实现数据价值发现和价值挖掘。 

4.3.2  要求数据买卖双方的交易活动应建立在卖方保证数据的基本属性（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

时效性、规模性和安全性）不被破坏的基础上。 

4.3.3  交易活动和交易规则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数据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均质性特征。 

4.4 社会最优 

4.4.1  社会最优应是评估认证活动的遵循原则和尺度，在对数据集合进行评分评估过程中，其根本依

据和准则是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 

4.4.2  数据交易活动的发生应源于买方需求和卖方供给，实现帕累托最优，将价格指定为买方的支付

意愿为最优选择。 

5 评分标准 

5.1  基本要求 

检验检测数据资产（数据集合）评估评分基本要求见附录 A 中数据集合的基本属性规定和附录 B

中数据资产价值评分一览表。 

5.2  安全性维度（准入条件） 

数据资产必须具有真实、多样和价值的特点，同时由于数据集合可能涉及隐私权等伦理问题，将数

据质量、成本要素、流通要素、应用要素纳入考虑，作为数据资产评估使用的条件，要求数据集合必须

满足可加工、可构建要求，即不存在隐私权保护等伦理和法律隐患，否则该数据集合分值自动降低至

50 分以下，即不建议交易。 

5.3  真实性维度（权重 35%） 

根据数据集合的来源和属性，将数据特征、数据质量、应用要素均纳入考虑，将数据集合大致分为

三类，各类数据集合的定义和分值标准如下： 

 ——记录数据：由检测设备自动记录并上传形成的数字化资源，如设备自动上传数据、污染物检

测排放记录等，分值范围 25-35 分。 

 ——检验检测数据：由行政和市场监管主体依法依规查验形成的农产品、食品、卫生健康、交通、

建筑、环保等检验检测领域的数字化资源，如食品安全抽检数据等，分值范围 15-24 分。 

 ——上报数据：由数据主体自主上报或汇总形成的数字化资源等，如各类统计数据，分值范围

10-14 分。 

5.4  完整性维度（权重 15%） 

将数据特征、数据质量、应用要素纳入考虑，根据数据集合的分布情况（如领域、地域、流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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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时序等），按照数据对实际活动覆盖程度，大致分为三类，各类数据的定义和分值标准如下： 

——高覆盖数据（覆盖率大于 90%），分值范围 10-15 分； 

——中覆盖数据（覆盖率 80-89%），分值范围 6-9分； 

——低覆盖数据（覆盖率小于 79%），分值范围 1-5 分。 

5.5  连续性维度（权重 15%） 

将数据特征、数据质量、应用要素纳入考虑，根据数据集合持续年度的长短，大致分为三类，各类

定义和分值标准如下： 

——长周期数据，数据集合至今己有 10年以上连续记录，分值范围 10-15 分； 

——中周期数据，数据集合至今己有 6-9 年连续记录，分值范围 6-9 分； 

——短周期数据，数据集合至今有 5年以下连续记录，分值范围 1-5 分。 

5.6  时效性维度（权重 15%） 

将数据质量、流通要素、应用要素纳入考虑，根据数据更新时间和周期长短的不同，大致分为三类，

各类数据集合的定义和分值如下： 

——适时更新数据，信息发生后能够及时更新的数据集合，分值范围为 10-15 分； 

——按月更新数据，信息发生后能够按月完成更新的数据集合，分值范围为 6-9 分； 

——按年更新数据，信息发生后能够按年完成更新的数据集合，分值范围为 1-5 分。 

5.7  规模性维度（权重为 20%） 

将数据特征、数据质量、成本要素、应用要素纳入考虑，根据数据集合的内涵、量级、结构的不同，

大致分为三类，各类数据集合的定义和分值标准如下： 

——全国性数据，数据集合的内涵和量级涵盖全国范围内的信息主体，如居民身份信息、上市公司

数据等，分值范围为 15-20 分； 

——地方性数据，数据集合的内涵和量级主要涵盖区域内的信息主体，如省、市、县级经济主体信

息，分值范围为 10-14 分； 

——垂直领域数据，数据集合的内涵具有明显的行业、领域分布特征，如特定行业数据或市场分类

数据等，分值范围为 5-9 分。 

6 工作流程 

6.1 申请 

    数据资源管理主体（数据拥有者）填写附录 C中数据资产评估认证申报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

佐证资料。 

6.2 初审 

    评估认证机构在收到评审申请后，对评审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合规性等进行集中审议，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反馈意见。 

6.3 调研 

按照初审要求和反馈意见，协调数据管理主体，组织专家团队对数字资源的内容、特征开展专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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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内涵、来源、结构、量级、属性等），调研时间通常为 3～7个工作日。 

6.4 复审 

根据调研结果，形成复审报告和复审反馈意见。复审时间通常为 15 个工作日。 

6.5 评定 

综合初审、调研、复审报告意见，对数据资源的预期市场价值进行集中测算评分，形成评定结果报

告，评定时间为 7～10 个工作日。 

6.6 公示 

在相关数据资产公示平台进行评定结果公示，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 

6.7 通知 

根据工作程序，将评定结果书面通知数据资源管理主体，具体通知方式以书面邮寄送达或会议公布。 

数据资产（数据集合）评估认证工作流程，参见图 1。 

 

图 1 数据资产评估认证流程图 

 

7 评估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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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机构资质 

开展数据价值评估认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应符合机构资质要求，并符合相应工作原则。检验检测数

据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具备认证机构资质； 

——人员需具备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认证审核员资质或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资格认定条件； 

——需具有经济、财务、检验检测、标准化等专业领域中高级职称的工作人员 10名以上。 

7.2 工作原则 

评估机构开展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工作原则： 

——执业操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谨慎

从业，遵守规范，自觉维护职业形象，不得从事损害职业形象的活动； 

——独立自主：应当独立进行分析和估算并形成专业意见，拒绝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干预。

不得直接以预先设定的价值和评分作为评估结论； 

——严格保密：执行数据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关注数据资产的安全性和合法性，

并遵守保密原则； 

——胜任能力：应当具备数据资产评估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胜任所执行的数据资产评估业

务。执行某项特定业务缺乏特定的数据资产评估专业知识和经验时，应当采取弥补措施，包括利用

数据领域专家工作成果，或者参考其他专业机构的数据领域专业报告等。 

8 评估认证管理 

8.1 数据分析业务 

政府自建交易服务平台可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对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分析和统计风险工作，以对应部

分企业和市场需求。 

8.2 数据分析技术 

需要在技术上对（企业等市场主体）有可能存在将 API 接口或者平台账号进行转卖的行为加以限制。 

8.3 监督管理制度 

数据资产评估和交易活动目前主要在省级层面开展，在实践中摸索完善交易机制，逐步向地市、区

县推广。同时为保证交易活动顺利长久进行，特提出以下要求： 

——经费管理：交易平台建设和交易活动所需经费，按规定应向同级政府或财政部门申请；对于政

府在交易活动中的财务信息要定期公开，纳入预决算管理； 

——改进审批：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分级建立数据资产评估认证机构审查备案制度；精简

审批内容，缩短审批时间； 

——强化监管：成立专项工作小组，依托交易平台建设，对数据交易双方进行严格监管；落实上级

监督政策，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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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数据资产的基本属性规定 

下面给出了数据资产的基本属性规定。 

数据集合具有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时效性、规模性和安全性性六大基本属性，具体规定如下： 

——真实性：数据集合能够准确表示其所描述实际对象的真实值； 

——完整性：数据要尽可能涵盖被记录对象的属性，包括数据体量、数据关系完备等； 

——连续性：采集时间连贯，保留对同一实际对象的连续观测构成连续数据集； 

——时效性：数据集具有一定的更新频率，类似于农产品鲜度概念，表示数据的灵敏度； 

——规模性：数据的大小（包含指标、记录条数、记录范围等）要达到一定水平； 

——安全性：要求按照统一标准整理的数据不会产生法律和伦理隐患，属于约束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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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B  

（规范性） 

数据资产的价值评分标准 

B.1 真实性评分，权重 35% 

真实性是指数据能够准确表示其所描述的实际对象的真实值。根据数据聚合的来源和属性大致可分

为三类，各类数据集合的定义和分值如下： 

——记录数据：由监测设备自动记录并上传形成的数字化资源，如污染物检测排放记录等，分值范

围 25-35 分； 

——检测数据：由行政和市场监管主体依法依规查验形成的农产品、食品、卫生健康、交通、建筑、

环保等检验检测领域的数字化资源，如食品安全抽检数据等，分值范围 15～24 分； 

   ——上报数据：由数据主体自主上报或汇总形成的数字化资源等，如各类统计数据，分值范围 10～

14 分。 

B.2 完整性评分，权重 15% 

完整性是指数据要尽可能涵盖被记录对象的属性，包括数据体量、数据关系的完备等。根据数据集

合分布（如领域、方面、流程、工序、时序等），对实际的覆盖程度不同大致分为三类，各类数据的定

义和分值如下： 

——高覆盖数据（覆盖率大于 90%），分值范围为 10～15 分； 

——中覆盖数据（覆盖率为 80-89%），分值范围为 6～9分； 

——低覆盖数据（覆盖率小于 79%），分值范围为 1～5分。 

B.3 连续性评分，权重 15% 

连续性是指采集时间连贯，保留对同一实际对象的多次观测构成连续数据。根据数据集合持续年份

长度的不同，大致分为三类，各类定义和分值如下： 

——长周期数据，数据集合己有 10年以上连续记录，分值范围为 10-15 分； 

——中周期数据，数据集合己有 5-9 年连续记录，分值范围为 6-9 分； 

——短周期数据，数据集合已有 5年以下连续记录，分值范围为 1-5 分。 

B.4 时效性评分，权重 15% 

时效性是数据更新频率的要求，类似农产品鲜度，表示数据在时间变化中的正确程度。根据数据集

更新时间周期的长短大致可分为三类，各类定义和分值如下： 

——适时更新，信息发生后能够随时完成更新的数据集合，分值为 10-15 分； 

——按月更新，信息发生后能够按月完成更新的数据集合，分值为 6-9 分； 

——按年更新，信息发生后能够按年完成更新的数据集合，分值为 1-5 分。 

B.5 规模性评分，权重为 20% 

规模性是指数据内涵和体量（包含指标、记录条数等）要求达到一定水平。根据数据集内涵、量级、

结构和层次的不同分可为三类，各类定义和分值如下： 

——全国性数据，数据集合的内涵和量级涵盖全国范围内信息主体，如居民身份信息、上市公司数

据等，分值范围为 15-20 分； 

——地方性数据，数据集合的内涵和量级只涵盖区域范围内信息主体，如省、市、县级经济主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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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分值范围为 10-14 分； 

——垂直领域数据，数据集合内涵具有明显的行业、领域特征或某行业；领域中的某个特定的方面，

如某特定行业或特定市场的分类数据集合，分值范围为 5-9 分。 

B.6 安全性评分（约束性条件） 

数据集合除具有真实（Veracity）、多样（Variety）、价值（Value）的特点之外，同时还可能涉

及隐私权（Rights of Privacy）保护等法律和伦理问题，作为评估的基本条件，要求数据集合必须具

有可加工、可构建的属性，不存在任何隐私权和伦理性纠纷隐患，如果发现数据存在上述问题，则分值

自动降低至 50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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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附 录 C  

（规范性） 

检验检测数据资产评估认证申报表 

表 C.1 规定了检验检测数据资产评估认证申报表。 

表 C.1  数据资产评估认证申报表 

数据名称 

 

中文：  

                 

英文： 

 

自评分数  自评价值  

申报理由说明 

（1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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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目录清单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日期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日期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地址： 

 

 

 

备  注  栏 受理时间： 受理人： 编号： 

注：申报表格不够填写时，可另加附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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